附件

企业承诺函

本公司                          （下称本公司，机构代码为            ）已熟悉《中山市小微企业上规上限融资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承诺如下：

一、保证严格遵守《中山市小微企业上规上限融资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二、保证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三、保证所获得的信贷扶持资金全部用于我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壮大企业规模。

四、保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严格执行统计工作各项制度，加强统计工作，建立健全统计台账，如实统计我公司的生产经营数据，如实填报统计报表。

五、保证严格执行以下事项。
（一）按“四上”企业的统计标准，保证在年内达到上规上限申报标准，并能在国家和省规定的申报时间内提供相应的申报材料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年报调查。（“四上”企业标准：A、工业法人单位：年末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B、批发业法人单位：年末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C、零售业法人单位：年末主营业务收入达500万元以上；D、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年末主营业务收入达200万元以上；E、服务业法人单位：年末主营业务收入达1000万元（O门类和R门类为5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数50人以上。）

（二）上规上限后，保证认真执行统计联网直报制度的有关要求，如实按时上报统计数据。

六、保证严格遵守本承诺，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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